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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办发〔2020〕41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促进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

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有关单位：

《德宏州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10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德宏州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 〔2020〕45号）文件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有效促进德宏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作，结合我州实际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

（一）加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按照“车桩相适、适度超前”原则，加快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2021年底前，以城市公共场所为主、高速公路为辅，新建各类充电桩不低于520枪；州内高速公路主干线服务区按照总功率不低于360千瓦的标准建设直流充电桩；州内不低于40%的4A级景区具备快速充电服务能力。（州能源局牵头；各县市人民政府，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州工信科技局、州生态环境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文化和旅游局、德宏供电局、瑞丽供电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州能源局要及时编制完成《德宏州充电基础设施“十四五”规划》；各县市要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新基建”重点项目统筹推进；将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有关内容纳入城乡规划，完善独立占地的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明确各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及社会公共停车场中充电设施的建设比例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要求。（各县市人民政府，州能源局、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州住房城乡建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制定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严格执行国家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积极配合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支持企业，加快推进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充电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一致性、可靠性，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各县市人民政府，州工信科技局、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州能源局、德宏供电局、瑞丽供电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四）推进居民住宅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从本措施发布之日起，交付或新建住宅小区停车位全部安装充电桩或预留接电安装条件，其中不低于10%的停车位要建成充电桩，作为新建住宅小区的规划和验收条件；对已建成住宅小区自有停车位的业主申请安装充电设施的，物业管理机构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各县市人民政府，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五）降低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各县市应当在主城区空闲道路规划一定数量的停车位，用于新能源汽车充电、停放。2022年底前，政府或政府平台公司投资的停车场（点）对新能源汽车2小时内免收停车费，鼓励其他停车场（点）对新能源汽车停车给予优惠。州内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服务费每千瓦时不得超过0.8元，规模化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应当逐步降低充电服务费。（各县市人民政府，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州能源局、德宏供电局、瑞丽供电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严格执行省财政对2021年底前新建并投入运营、纳入省级平台的公共直流充电桩按照每千瓦300元进行补贴（换电站按照公共直流充电桩标准计算）及公共交流充电桩按照每千瓦100元的扶持政策。电网经营企业负责建设、运行和维护充电基础设施产权分界点至公共电网的配套电网工程，不得收取接网费用。（各县市人民政府，州财政局、州工信科技局、州能源局、德宏供电局、瑞丽供电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大力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七）在公务用车领域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除不能满足特定要求外，全州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增和更新的公务用车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各县市人民政府，州工信科技局、州国资委、州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八）在公共领域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全州新增和更新的公共领域乘用车（含巡游出租、网约、租赁、驾培及考试等乘用车）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各县市要加大巡游出租车电动化力度，鼓励提前报废燃油出租车，更换为新能源乘用车，有条件的县市在2—3年内全部更换完毕。（各县市人民政府，州交通运输局、州商务局、州工信科技局、州公安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九）引导个人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倡导绿色出行、绿色消费，降低个人购买和使用成本，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各县市人民政府，州工信科技局、州公安局、州商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十）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支持力度。在公务用车和公共领域，全州2020年重点推广不少于150辆、2021年重点推广不少于500辆新能源乘用车。各县市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引导个人购买使用工作。2020—2021年，严格执行省财政对新能源乘用车推广应用的各项奖励政策。（各县市人民政府，州工信科技局、州财政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营造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氛围。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增强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和公共充电（换电）站辨识度，提高社会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提升城市绿色出行形象，引领汽车消费新时尚，营造使用新能源汽车良好氛围。（各县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三、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做优做强

（十二）支持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扩产促销。严格落实省人民政府要求，2021年底前，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首次年产销量达到5万辆的，省、州财政按照销售额的0.5%给予一次性奖励；2022年底前，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首次年产销量达到10万辆的，省、州财政按照销售额的1%给予一次性奖励，用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研发创新。根据省人民政府要求，奖励资金省、州各承担50%。（州工信科技局、州财政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示范。鼓励并支持在景区、园区等相对封闭并具备道路通行条件的特定区域，探索建设新型智能驾乘服务模式示范项目。（各县市人民政府，州工信科技局、州公安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文化和旅游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州人民政府负责本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协调指导，并督促有关部门用好用足国家关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延期2年、免征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关支持政策。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压实责任，确保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抄送：州委办公室，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州政协办公室，州发展改革

委（州能源局）、州工信科技局、州公安局、州财政局（州国资委）、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州生态环境局、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州交

通运输局、州商务局、州文化和旅游局、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德

宏供电局、瑞丽供电局。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0月10日印发　



